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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财购〔2021〕568 号

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《政府采购
需求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21〕22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

合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合理确定采购需求和实施计划

采购人应当切实落实需求管理主体责任，主管预算单位要

加强对所属预算单位的督促和指导，各预算单位要依法依规开

展需求调查，并根据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，科学合理确定项目

技术、商务要求，做好合同订立和管理安排。不得设置不合理

的企业资质、所在地等限制性规定及隐性门槛，不得以企业注

册资本、资产总额、营业收入、利润、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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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，不得在企业股权

结构、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，

切实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各项政

策。

二、加强采购需求管理内控制度建设

采购人应将采购需求管理作为本单位政府采购内控管理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建立健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制度和审查工作机

制，细化工作要求和执行标准，明确岗位权限和职责，加强对

采购需求的风险防控，预判采购需求形成和实现过程中的各种

风险事项，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和替代方案，从源头上防

范和化解风险。

三、建立供应商诚信履约承诺机制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建立供应商诚信履约承诺机制，

在采购文件中设置供应商诚信履约承诺函，事先告知不按规定

签订合同或者履行合同的法律风险，并要求供应商在投标（响

应）文件中承诺诚信履约，防范不按规定签订合同或者履行合

同行为的发生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发现供应商存在违法违

规行为的，应当主动收集证据，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，财政

部门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追究有关供应商法律责任。

四、加强政策宣传和监督检查

各级财政部门应当积极宣传《办法》的要求，明确需备案

的采购实施计划内容，畅通采购实施计划备案渠道，方便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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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开展备案工作。同时，要依法加强对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的监

督检查，将采购人需求管理作为政府采购活动监督检查的重要

内容，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如发现采购人违反《办法》

的规定，可采取约谈、书面关注等方式责令采购人整改，并告

知其主管预算单位。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，将有关线索

移交同级纪检监察、审计部门处理。

《办法》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

加强省级政府采购项目需求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购〔2016〕171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安徽省财政厅

2021 年 6 月 29 日



-4-

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6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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